
最新计划生育产假新规定(优质5篇)
计划是一种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制定的有条理的行动方案。
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和
管理时间、资源和任务。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计划书
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计划生育产假新规定篇一

天津市产假陪产假国家规定（一）

根据新修订的《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男方所在单位给予七日护理假，
女方所在单位增加生育假(产假)三十日;不能增加生育假(产
假)的，给予一个月基本工资或者实得工资的奖励。参加生育
保险的，按照生育保险的规定执行。

因此，天津市陪产假为：7天。

对符合计划生育规定安排生育的女职工，其产假按下列情况
分别确定：

1、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

2、难产，增加产假15天;

3、生育多胞胎，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4、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

5、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

广东产假陪产假国家规定（二）



产假：顺产98天难产128天

根据新规，职工享受生育津贴的假期天数，按照下列规定计
算：

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顺产的，98天;难产的，增加30天;生
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15天;怀孕未满4个月流
产的，15天;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42天。

享受计划生育手术休假：取出宫内节育器的，1天;放置宫内
节育器的，2天;施行输卵管结扎的，21天;施行输精管结扎的，
7天;施行输卵管或者输精管复通手术的，14天。()同时施行
两种节育手术的，合并计算假期。

1、基本产假90天，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

2、生育时遇有难产的(如剖腹产、6然嵋跗屏颜)，可增加产
假30天;

3、怀孕不满四个月流产的，根据医务部门的意见，给予15天
至30天的产假;

4、怀孕四个月以上(含四个月)流产的，给予42天产假;

5、自愿生育独生子女的，增加35天;

6、晚育的，增加15天;

7、女职工产假期满上班，应允许有一至两周的适应时间，使
其逐渐恢复原劳动定额。因身体原因仍不能工作的，经过医
务部门证明后，其超过产假期间的待遇，按照职工患病的有
关规定办理。

广东男人陪产假相关规定



广东省：男方看护假10天《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
恤待遇暂行规定》(粤劳薪[]115号第六条规定：“女职工生
育，产假90天，其中产前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30天。
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实行晚育者
(24周岁后生育第一胎)增加产假15天。领取《独生子女优待
证》者增加产35天，产假期间给予男方看护假10天。”

一般产假相关规定

1、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

2、难产，增加产假15天;

3、生育多胞胎，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4、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

5、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

广东省产假相关规定

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第五章优待奖励与社会保障

第三十一条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享受
三十日的奖励假，男方享受十五日的陪产假。在规定假期内
照发工资，不影响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

第三十二条职工接受节育手术的，享受国家规定的假期。同
时施行两种节育手术的，合并计算假期。在规定假期内照发
工资，不影响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

广西产假陪产假国家规定（三）



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全票表决
通过了关于修改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新的自
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于1月15日起施行。

在《条例》中得到明确：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
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假期外，女方增加产假50日，男方享
受护理假25日。休假期间的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其工
作单位不得扣减。

调整后，原《条例》规定的晚婚假、晚育假、独生子女母亲
产假取消，总数为98天基本产假加上50天奖励假，一共148天。

值得注意的是，凡是符合法律法规再生育的，不管是第一胎、
第二胎，都可以享受到同样的产假、陪产假待遇。

计划生育产假新规定篇二

女职工的产假有多少天呢，下面小编为大家搜集的一
篇“2019年女职工产假新规定”，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1、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

2、难产，增加产假15天;

3、生育多胞胎，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4、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

5、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

6、晚育产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省计划生育条
例规定。



产假：98天+30天/15天(晚育)+15天/30天(难产)+15天(多胞
胎每多生一个婴儿)

产前检查：女职工妊娠期间在医疗保健机构约定的劳动时间
内进行产前检查(包括妊娠十二周内的初查)，应算作劳动时
间。(有些企业将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的时
间计为病假、缺勤等，侵害女职工的合法权益)

产前工间休息：怀孕七个月以上，每天工间休息一小时，不
得安排夜班劳动。

授乳时间：婴儿一周岁内每天两次授乳时间，每次30分钟，
也可合并使用。

产前假：怀孕7个月以上，如工作许可，经本人申请，单位批
准，可请产前假两个半月。部分属于地方法规规定必须给假
的情况，单位应批准其休假。如上海市规定“经二级以上医
疗保健机构证明有习惯性流产史、严重的妊娠综合症、妊娠
合并症等可能影响正常生育的，本人提出申请，用人单位应
当批准其产前假。”

哺乳假：女职工生育后，若有困难且工作许可，由本人提出
申请，经单位批准，可请哺乳假六个半月。

计划生育产假新规定篇三

根据2017《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一条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享受三十日的奖励假，
男方享受十五日的陪产假。在规定假期内照发工资，不影响
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

四川：护理假20天



根据2017《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六条符合本
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除法律、法规规定外，延长女方
生育假60天，给予男方护理假20天。生育假、护理假视为出
勤，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湖北：护理假15天

根据2017《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三条对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妇女，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
产假30天，其配偶享受15天护理假;产假和护理假视同出勤，
工资、奖金照发。

江西：护理假15天

根据2017《江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三条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生育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
假期外，增加产假六十日，并给予男方护理假十五日。假期
工资和奖金照发，福利待遇不变。

山西：护理假15天

根据2017《山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五条依法办
理结婚登记的夫妻可以享受婚假30日;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
女的，女方在享受国家和本省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奖励延长
产假60日，男方享受护理假15日。婚假、产假、护理假期间，
享受与在岗人员同等的待遇。

山东：护理假7天

根据2017《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五条符合法
律和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
加产假六十日，并给予男方护理假七日。增加的产假、护理
假，视为出勤，工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



安徽：护理假10天;夫妻异地生活的，护理假20天

根据2017《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七条对符合
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应当给予以下奖励：

(一)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基础上，延长产假六十天;

(二)男方享受十天护理假;夫妻异地生活的，护理假为二十天。

职工在前款规定的产假、护理假期间，享受其在职在岗的工
资、奖金、福利待遇。

天津：护理假7天

根据2017《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二条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男方所在单位给予七日护理假，
女方所在单位增加生育假(产假)三十日;不能增加生育假(产
假)的，给予一个月基本工资或者实得工资的奖励。参加生育
保险的，按照生育保险的规定执行。

浙江：护理假15天

根据2017《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2017年1
月1日以后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下
列福利待遇：

(二)男方享受十五天护理假，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照
发。

广西：护理假25天

根据2017《广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五条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假期外，
女方增加产假五十日，同时给予男方护理假二十五日。休假



期间的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其工作单位不得扣减。

宁夏：护理假25天

根据2017《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七
条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产妇，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
假外，增加产假60天，并给予其配偶25天护理假;产假和护理
假视同出勤，工资、奖金照发。

福建：男方照顾假15天

根据2017《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一条依法办
理结婚登记的夫妻享受婚假十五日;符合本条例生育子女的夫
妻，女方产假延长为一百五十八日至一百八十日，男方照顾
假为十五日。婚假、产假、照顾假期间，工资照发，不影响
晋升。

上海：配偶陪产假10天

根据2017《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一条符合法
律规定结婚的公民，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七
天。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夫妻，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
外，还可以再享受生育假三十天，男方享受配偶陪产假十天。
生育假享受产假同等待遇，配偶陪产假期间的工资，按照本
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

计划生育产假新规定篇四

2019年广东的产假新规定已经出来了，下面小编为大家精心
搜集了一篇关于“广东2019年产假最新规定”的详细内容，
欢迎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近日2019年广东省产假新规定的新闻引发了网友关注。《广
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草案)》27日提交省人大常
委会审议。修正案草案对再婚和子女病残等特殊情况的再生
育政策做出具体规定。另外，广东女职工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生育子女的奖励假，从30日延长至8 0日。据悉，该修正案
草案将于2 9日表决，若获得表决通过，女职工产假将由最
少128天延长至最少178天。

此外，进一步延长合法生育的奖励假期，为提升新生儿照顾
水平，鼓励群众执行基本生育国策，将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生育奖励假从30日延长至80日。

《修正案(草案)》将第三十一条“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
子女的夫妻，女方享受三十日的奖励假……”修改为“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享受八十日的奖励
假……”。

现行的广东省职工产假最少为128天，包托98天顺产假和30天
计生奖励假。部腹产等难产的情况可增加30天，即158天。
将30天的奖励假延长至80天后，产假最少即可休178天。

《修正案(草案)》将可再婚再生育情况进行了细化，并增加
了兜底条款。

1、已生育两个子女的夫妻，经地级以上市病残儿医学鉴定组
织鉴定，其中一个或两个均为残疾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
力，现医学上认为可再生育的，可再生育一胎子女。

2、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未生育，另一方生育一胎(个)子女，
再婚后生育一个子女的，可再生育一胎子女。

3、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未生育，一方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
子女的，可再生育一胎子女。



4、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生育一个，另一方生育一个或两个
子女的，可以再生育一胎子女。

5、再婚夫妻的再生子女，经地级以上市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
鉴定，其中一个或两个均为残疾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
现医学上认为可再生育的，可再生育一胎子女。

除已规定的条件外，因特殊情况可以再生育的条件，由省人
民政府另行规定，并报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意后
施行。

取消对绝育疏通的行政审批，只要符合再生育条件，此前采
取绝育措施的均可自行疏通。

《修正案(草案)》中明确，为进一步方便公众实施输精(卵)
管复通手术，删除第二十二条“已采取绝育手术的夫妻，符
合法律、法规再生育规定的，办理再生育审批手续后，可施
行输精(卵)管复通手术”的规定。凡已经采取绝育措施的群
众，不论是否符合再生育条件，均可自行到医疗机构实施复
通手术。

同时，还调整了再生育审批机构。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建
议，将再生育的审批机构由“乡镇、街道卫生和计划生育工
作机构”修改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一步规
范对再生育行为的管理。

目前，公众反映最强烈的，集中在修正案公布之前再婚夫妻
和子女病残家庭再生育问题的处理。《修正案(草案)》规定：
“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但有关再婚和子女病残家庭
的再生育政策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从广东省人大法工委获悉，为使表述更加规范，建议将该条
修改为二款，分别为：“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2019年1月1日起至本修正案公布之日，再婚夫妻和



子女病残家庭再生育的，按照本修正案的规定执行。”

通过介绍，大家知道广东2019年产假最新规定了吧。

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权利受到侵害时，女职工可采取下列
方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是向企业主管部门或劳动监察部门申诉。(《上海市女职
工劳动保护办法》规定：“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权益受到侵害
时，依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有权向所在单位 的上级主管部
门或者该单位所在地区、县劳动部门提出申诉。受理申诉的
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诉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女职工
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 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
院起诉。”)

二、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需要注意的是应该
在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一年之内。

三、是对劳动行政部门处理决定或仲裁裁决不服的，可向人
民法院起诉。

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90天的产假。
这90天又分为：产前假15天、产后假75天两部分。 所谓产前
假15天，系指预产期前15天的休假。休产假不能提前或推后，
若孕妇提前生产，可将不足的天数和产后假合并使用;若孕妇
推迟生产，可将超出的天数按病假处理如果(只要有医院证明
就可以向单位请病假，但病假期间不能享受产假待遇)。除
了90天法定基本产假天数，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女职工能享
受增加天数的产假。 难产、多胞胎的因素，有《劳动法》和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明文规定;但是，晚育、独生子女的
因素，各地方的规定有所不同。 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多
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在广东省，
实行晚育者(24周岁后生育第一胎)增加产假15天，领取《独
生子女优待证》者(生育一胎但生的是多胞胎，不属于独生子



女)，增加产假35天。 有些单位在女职工产假天数问题上自
行制订标准，只要产假天数不短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的
规定，保护女职工合法权益的力度更强，应当予以认可。至
于产假期间男方能否休假照顾，在广东省，领取《独生子女
优待证》者，产假期间给予男方看护假10天。不论是女职工
产假，还是男方看护假，期间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员工
本人标准工资的标准支付假期工资。

计划生育产假新规定篇五

产假比增加了，但各个省份的标准都不同，大多在国家规定
的98天之外，延长产假60天。20产假规定明确了配偶的护理
假，其中江西是15天，四川是20天，宁夏是25天。其中，四
川省规定，合法生育孩子的夫妇，女方延长生育假60天，男
方有20天护理假。女方能享受158天产假，若男女方合计，不
管一孩二孩，夫妻一共至少休假178天。

江西规定，符合规定生育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假期外，
增加产假60日，并给予男方护理假15日。

宁夏则规定，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妻，在原来98天产假基础上，
增加产假60天，并给予其配偶25天护理假。如果按照夫妻合
计，可共休假183天。

北京、广州等地规定，符合规定生育的女性产假可从国家规
定的98天增加30天，共128天;并增加配偶产假15天。

据悉，目前我国规定产假为98天，是世界劳工组织《生育保
障公约》规定的最低标准。其实，世界上产假最长的是俄罗
斯，产假为三年，日本产假也是两至三年。

根据月30日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第22次会议第2次全体
会议表决通过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晚



婚假正式取消，在年12月31日前领证的'夫妻们，符合晚婚条
件的还能继续享受晚婚假。但是从2016年1月1日起领证的夫
妻们就不再有晚婚假了。

2016年广东产假安排如下：

1、女职工享受98天基本产假+30天计生奖励假(即二孩以
内)=128天;

2、男职工享受15天的护理假;

4、没有晚育假和独生子女产假。

5、凡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不论是生育一孩、还是二孩，
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再生育的，都可以享受增加30天产假
的优待。


